
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

TIANYUAN LAW FIRM 
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

 电话: (8610)5776-3888; 传真: (8610)5776-3777 

  电子邮件: tylawf@tylaw.com.cn 邮编:100032 

 

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

法律意见 

 

京天股字（2013）第 064 号 

 

致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2 年年度股东

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

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本所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，接受公司聘任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

”）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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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依法参与了现场参会人员身份证明文件的核验工作，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召

开、表决和形成决议的过程，并依法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监票计票

工作。 

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



二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表决情况及本所律师核查，以现场及网络方式出

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8 人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

股份 2,970,203,330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.56%。 

经查验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上述现场参会人员的资格及网络投票人员的统计结

果均为合法有效。 

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。本所律师认为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。 

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

经查验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和补充通知中列

明。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，对列入议程的议案

进行了逐项审议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，由股东代表、监事及本所律师共

同进行监票、计票。网络投票的计票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表决结果为计算依

据。 

本次股东大会中有关关联交易的议案，现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。 

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，通过了下列议案： 

1、《海南橡胶 2012 年年度报告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2,970,073,4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%。反对票 97,700 股；弃权票 32,2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2、《海南橡胶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2,969,894,4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%。反对票 108,700 股；弃权票 200,200 股。 

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3、《海南橡胶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2,969,894,4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%。反对票 108,700 股；弃权票 200,2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4、《海南橡胶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2,969,894,4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%。反对票 97,700 股；弃权票 211,2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5、《

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9、《关于 2013 年度申请金融机构借款额度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2,969,894,43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9%。反对票 97,700 股；弃权票 211,200 股。 

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10、《关于 2013 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情况：同意票 2,968,739,310 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99.95%。反对票 1,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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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通过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及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以及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上

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；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、

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




